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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各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流程圖

一、機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金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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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動支規定及

程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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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檢討

機關再

行檢討

檢討年度預算（含第⼀預

備金及所管特種基金）是否

足以支應

是否符合動支要件

主辦機關、主計處

奉准簽案以電子郵件方式

傳送主計處，

主計處代判府稿發核定函

A

各機關依公文程序，簽會研考會及主計處

主管機關審核並檢視是否符合動支第二預備金要件及確無不得動

支之情事或限制

檢視有無不得動支

之情事或限制

本府核准動支

檢視是否合於下列預算法第96條準用第70條規定動支第二預備

金之要件：

1.原列計畫費用因事實需要奉准修訂致原列經費不敷時

2.原列計畫費用因增加業務量致增加經費時

3.因應政事臨時需要必須增加計畫及經費時

檢視有無下列不得動支第二預備金之情事或限制

1.市議會審議刪除或刪減之預算項目及金額，除法定經費或經市

議會同意者外，不得申請動支

2.無法於當年度執行者，原則不得申請動支

3.涉及環境影響評估、土地取得、都市設計審議、樹木保護計畫、

文化資產保護計畫、山坡地水土保持計畫等需費時協調，及辦

理工程規劃設計、監造等需配合工程進度支付款項之案件，除

確屬急需辦理之計畫或先期評估規劃設計之經費外，原則不得

申請動⽀。若屬新增中、⻑程計畫，其總⼯程經費應採分年編

列年度預算辦理。

4.如無正當原因，應避免每年以相同事由申請動支

5.出國計畫經費如遇國外或大陸地區旅費不足情形，由原預算相

關出國旅費項下先行調整支應，再有不足原則應先動支主管機

關第⼀預備⾦⽀應

主辦機關

簽報主管機關

機關再

行檢討

1.敘明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可行性、即時辦理之需求與動支依據

條款 （依據預算法第 70 條動支之條款）

2.檢附經費明細表、前三年度動支案件執行情形、計畫執行及經

費分配進度表

3.於完成內部審核程序後簽報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

審核通過

機關再

行檢討

計畫評估

主辦機關

1.評估計畫辦理之必要性及可行性

2.評估計畫辦理期程、執行能力及經費需求

3.評估是否有即時辦理之需（若否，則納編年度預算或追加預算

〔須符合追加預算要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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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奉核動支第二預備金執行流程

單筆動支

超過 5,000 萬元

A

依奉核之計畫及期程積極辦

理，不得移作他用

主辦機關

府函函送市議會備查

主辦機關

各機關動支之預備金，其每筆數額超過新臺幣五千萬元者，除

因緊急災害動支者外，應以府函函送市議會備查。動支數額在

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者，如屬新增辦理資本門計畫，應以府函

事先函知市議會

府函事先函知市議會

主辦機關

單筆動支

5,000 萬元以下，

屬新增資本門計畫

函請主計處核定分配

主辦機關

執行情形按月提報

局（處）務會議報告

主辦機關

填報動支執行情形

送主計處

主辦機關

年度終了後填報動支數額

資料送主計處、

主計處彙整編具動支數額

表提報市政會議討論

主辦機關、主計處

1.動支執行情形及付款進度，應按月提報機關及其主管機關局

（處）務會議報告

2.遇有未能依奉核之計畫執行及經費分配進度表辦理時，應即檢

討原因，必要時提請主管機關協處

3.執行完竣有經費賸餘者，應即辦理註銷

1.動支機關按月填報「臺北市總預算第二預備金動支及執行情

形」，由主計處彙整於每月 10 日前上網公布截至上月底核准

動支及實際支用情形

2.於年度開始半年後，各機關應就當年度動支案件及以前年度經

核定保留轉入當年度繼續執行之案件，填報當年度及以前年度

第二預備金執行情形以及未結案原因說明等資料，由主計處彙

整簽請副市⻑召開會議，督導機關執行情形

3.年度終了後，除已發生契約責任者得依保留程序申請保留轉入

下年度繼續執行外，其餘原則不同意保留，餘額列入預算賸餘

數繳庫

1.工程計畫至遲於簽奉核准日起 3個月內，其餘項目則至遲於 2

個月內，填具「動支第二預備金數額表」及「歲出計畫說明

提要與各項費用明細表」陳報主管機關核轉主計處核定分配

2.如逾上開期限仍需繼續辦理者，應專簽報府核准

3.工程計畫須辦理先期規劃評估者，依奉核之計畫執行及經費分

配進度表分期分段辦理分配

按月上網公布

動支執行情形

主計處

市政會議通過後，

將動支數額表函送市議會

審議並上網公布

同時上網公布動支明細表
本府（主計處）

核定分配

主計處

1.年度終了後，各動支機關填具「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政事別

表」、「第二預備金動支數額機關別表」及「第二預備金動支

數額各項費用明細表」送主計處

2.主計處彙整編具動支數額表提報市政會議討論


